
㆓零零㆔年㆕月㆓十八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導遊培訓及核證導遊培訓及核證導遊培訓及核證導遊培訓及核證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位委員有關接待到港旅客的導遊培

訓及核證計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 2002 年旅行代理商 (修訂 )條例》於二零零二年十一
月一日起生效，此條例引入一套規管到港旅行代理商的發牌

計劃。在制定這套法定發牌計劃時，政府與業界均同意應為

所有接待到港旅客的導遊引入一套培訓及核證計劃，以提高

導遊的專業技能和水平，並加強香港作為好客城市的美譽。

3 . 根據該項培訓及核證計劃，只有那些修畢指定課程，

並通過規定考試的人士，才合資格申請導遊證，而只有那些

持有導遊證的導遊才能從事這項工作。

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

在職導遊的培訓

4. 經 過 廣 泛諮 詢 業 界和 有 關 人 士， 包 括 香港 旅 遊 業 議

會、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註冊導遊協會、職業訓練局和到

港旅遊代理商後，政府同意應優先為接待到港旅客的在職導

遊提供有系統的正規培訓。因此，香港旅遊業議會被委派為

接待到港旅客的導遊制訂和設計一套培訓和核證計劃。這項

為期七天的全日制課程及一天的考試，於二零零二年七月推

出，預期在兩年內為約 8 000 名 (包括 3  000 名全職和 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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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兼職 )接待到港旅客的在職導遊提供培訓。這項計劃獲政府
透過技能提升計劃 1 提供 1,600 萬元資助。

5 . 此項導遊培訓課程旨在有系統地介紹作為導遊的基本

技巧，如帶領旅行團隊和顧客服務、專業的操守、防止貪污

和有關香港的知識。

6 . 直至目前為止，五所培訓機構已為超過 1 500 名在職導
遊提供培訓課程。由於參加技能提升計劃課程的學員可獲七

成的資助，因此參與培訓的導遊只需繳付 725 元（連同考試
費在內）。

7 . 學員在修畢培訓課程後須參加和通過考試，才有資格

成為接待到港旅客的導遊。考試共分為兩部分︰有關香港歷

史、旅遊景點、顧客服務技巧和導遊專業操守的一般知識的

筆試，以及考核導遊帶領旅客技巧的路試。未能通過上述全

部或其中一部分考試的學員可申請補考。技能提升計劃秘書

處成立了一個由僱主、僱員、旅遊事務署和職業訓練局代表

組成的專責工作小組（旅遊業行業小組），負責監察該項培

訓課程和考試的運作情況。

接待到港旅客的在職導遊的回應

8 . 旅遊業行業小組一直密切監察學員的回應，以確定有

關培訓是否切合導遊的需要。學員完成技能提升計劃秘書處

所舉辦的筆試後，在離開試場之前必須填寫一份有關導遊培

訓課程的評估表。評估表旨在收集學員對課程的修讀期、內

容及效用、導師表現、培訓機構的設施、考試內容及有關安

排的意見。在收回的評估表中， 24%的學員表示對課程感到
“極滿意＂ (最高評級 )， 64%則表示對課程感到“滿意＂ (第
二最高評級 )。

                                                

1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由 教 育 統 籌 局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推 行，目 的 是 制 訂 提 升 僱 員 技 能 的

培 訓 計 劃 ， 以 期 協 助 僱 主 和 僱 員 應 付 經 濟 轉 型 所 面 對 的 挑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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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證制度

9. 技 能 提 升計 劃 導 遊培 訓 課 程 已於 二 零 零二 年 七 月 展

開，業界預期培訓在職導遊的工作可望於兩年內完成。香港

旅遊業議會已向其會員公布，由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起，所

有受僱於到港旅行代理商負責接待到港旅客的導遊，必須持

有議會發出的有效“導遊證＂。所有修畢指定培訓課程及通

過規定考試的在職導遊，均可向議會申請導遊證。其他導遊

證申請條件包括：申請人必須年滿 18 歲，為香港居民或獲准
在港工作人士，完成中五課程（在職導遊可獲豁免），持有

急救證書或急救聽講證書和被議會認為是適當的人選。導遊

證的有效期為三年，期滿後須予續證。

10. 至於已完成由職業訓練局舉辦的認可職前訓練課程的

人士，可獲豁免參加技能提升計劃的導遊培訓課程。他們只

須參加及通過由議會所舉辦的筆試和路試，便可向議會申請

導遊證。

11. 已完成由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

校及香港註冊導遊協會自一九九七年合辦的認可在職訓練課

程的人士，可獲豁免參加技能提升計劃的導遊培訓課程和路

試，惟只須參加由議會舉辦的筆試中有關“香港知識＂部分

的考試。

12. 對於新入職為接待到港旅客的導遊，議會正為他們策

劃適當而有系統的培訓課程，以便為旅遊業注入生力軍，從

而提升導遊在接待到港旅客方面的服務水平。

作業守則

13. 導遊證持有人必須遵守由議會對導遊所制定的作業守

則。違反守則者可能會被警告、吊銷、撤銷導遊證或不予續

證。議會會成立一個上訴機制，聆訊就拒絕導遊證申請或不

予續證，以及就違反導遊作業守則而遭紀律處分等事宜提出

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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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4. 上述培訓和核證計劃旨在為接待到港旅客的在職導遊

提供正規的培訓 。我們會根據運 作經驗複核及改 良是項計

劃。政府和議會會繼續緊密合作，監察導遊的培訓需要。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旅遊事務署

二零零三年四月


